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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进一步规范雨露计划职业教育补助

促进贫困家庭毕业生就业的通知

各市 (含定州、辛集市)扶贫办、人社局、教育局,雄安新区公

共服务局:

引导和支持农村贫困地区家庭新成长劳动力接受职业教育,

是培养技能型人才、促进稳定就业、实现脱贫致富的治本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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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规范雨露计划职业教育补助促进贫困家庭毕业生就业,

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总体要求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座谈会上的

重要讲话精神,坚持扶贫与扶志扶智相结合,进一步落实国务院

扶贫办、教育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关于加强雨露计划支

持农村贫困家庭新成长劳动力接受职业教育的意见»要求,将帮

助农村贫困家庭新成长劳动力接受职业教育和高质量就业,作为

精准扶贫的重要举措,提素质、学技能,稳就业、增收入,助力

打赢脱贫攻坚战,阻断贫困代际传递.

二、基本原则

(一)精准扶持、直补到户.瞄准扶贫对象,聚焦重点人群,

支持农村贫困家庭子女接受职业教育,补助资金直补到户.

(二)就业优先、积极引导.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

性作用,以就业前景和职业发展为优先导向,引导贫困家庭新成

长劳动力接受职业教育,自主选择就学地点、学校和专业.

(三)部门联动,协调配合.强化部门联动和工作协调,统

筹扶贫、人社、教育等部门资源,落实相关扶持政策,支持贫困

家庭子女接受并完成职业教育.

三、工作目标

开展雨露计划职业教育政策扶持工作,旨在通过政策扶持,

引导农村贫困家庭新成长劳动力接受职业教育,提高就业能力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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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脱贫能力,增强内生动力,确保其至少学会一项有用技能,

创业就业能力得到明显提升,家庭工资性收入占比显著提高,实

现一人长期就业,全家稳定脱贫.

四、补助政策

(一)补助范围.全省建档立卡贫困户中,接受中、高等职

业教育,且取得正式全日制学籍的在校生 (含在校期间顶岗实

习)家庭.

(二)补助标准.农村贫困家庭新成长劳动力接受中、高等

职业教育,在享受国家职业教育资助政策的同时,每生每学年补

助３０００元,分秋季学期、春季学期两期发放,每学期１５００元.

(三)补助期限.在脱贫攻坚期,对符合条件的要实现应补

尽补、直补到户.未脱贫和在 “全国扶贫开发信息系统”内标注

为 “已脱贫 (享受政策)”的贫困户继续享受 “雨露计划”职业

教育补助政策,标注为 “已脱贫 (不再享受政策)”的不再享受.

五、工作流程

１明确对象.全省建档立卡贫困家庭中,接受中、高等职

业教育,含普通中专、职业高中、技工学校、普通大专、高职院

校、技师学院,且取得正式全日制学籍的在校生 (含在校期间顶

岗实习)为补助对象.

２逐人审核.各县 (市、区)扶贫部门要从 “全国扶贫开

发信息系统”内将标注的学生信息导出后,提供同级教育部门、

人社部门对逐人进行信息审核,对重复标注的人员,根据实际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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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进行人工校正,形成拟补助人员名单.

３公示监督.县级扶贫部门负责将拟补助人员名单在其家

庭所在行政村村委会、乡镇 (街道)、县 (市、区)政府信息公

开平台公示,公示内容需包括学生姓名、性别、专业、学校性

质、学制、入学时间、户主姓名、学生与户主关系、补贴额度等

信息,公示期７天.公示资料由县级扶贫部门留档.对群众举报

的不符合条件的补助对象,由县级扶贫部门进行核实.

４补充申请.对公示人员名单中没有列入、又确实在接受

职业教育的贫困家庭子女,贫困家庭向县级扶贫部门提出申请,

填写 «河北省××年春 (秋)季学期雨露计划职业教育助学补贴

申请表»(见附件１),县级扶贫部门会同当地人社部门、教育部

门对申请人的贫困人口身份和学籍进行审核,确认符合资助条件

后,履行公示监督程序,落实补助政策.

５资金拨付.公示期满后,县级扶贫部门按照财政部门下

达的授权支付额度向代理银行开具授权支付指令,将补助资金及

时拨付至学生家庭支农惠农 “一卡 (折)通”中.

６关联受益户.资金拨付后,由县级扶贫部门及时将受益

贫困户相关数据,录入 “全国扶贫开发信息系统”.

７ 数据上报.市级扶贫部门要按照春、秋学期分别填写

«××市××年春 (秋)季雨露计划职业教育补助汇总表»(见附

件２),于当年９月１５日、次年４月３０日前报省扶贫办.

六、工作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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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加强组织领导.雨露计划职业教育扶贫助学工作要在

当地党委和政府的统一领导下,纳入脱贫攻坚工作总体部署,抓

好工作落实.要建立扶贫、教育、人社等部门共同负责的工作推

进机制.扶贫部门要进一步加强建档立卡信息系统的动态管理,

精准落实雨露计划职业教育补助工作的政策措施,建立健全工作

台账,将雨露计划职业教育补助申报、审核、公示、资金发放和

汇总数据等各项资料整理归档.扶贫部门负责根据当地雨露计划

职业教育实际,到县财政专项扶贫资金中统一安排补助资金,提

高资金使用效益,及时发放补助资金.教育部门、人社部门要加

大对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子女接受国家职业教育的相关资助政策的

宣传力度,定期开展全省学籍规范清理工作,及时更新学籍信

息,提高学籍系统准确率.同时,人社部门要加强就业扶贫工

作,提供就业信息和服务,促进贫困家庭子女毕业后尽快实现就业.

(二)加强宣传动员.各地要发挥初高中学校、基层组织尤

其是村两委和驻村工作队的一线组织动员作用,宣传雨露计划职

业教育扶贫助学政策、工作流程等,引导贫困家庭子女接受职业

教育.要采取多种方式特别是新媒体手段,宣传雨露计划职业教

育扶贫助学工作成果.

(三)强化就业服务.各县要把帮扶贫困家庭各类毕业生实

现稳定就业作为就业扶贫工作重点,提前做好摸底分析,制定工

作计划,明确目标任务,压实工作责任,确保工作成效.

(四)深化就业扶贫.全面做好雨露计划实施工作,不仅体

—５—



现在 “补”上,更重要的要体现在 “帮”上,要把帮助包括大学

生在内的贫困家庭毕业生高质量及时就业摆到突出位置,采取切

实有效措施,发挥好驻村工作队和帮扶责任人的作用,开展 “一

对一”精准对接,努力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提高贫困群众的幸福

感和满意度.

附件:１河北省××年春 (秋)季学期雨露计划职业教育

助学补贴申请表

２××市××年春 (秋)季雨露计划职业教育补助汇

总表

３××县××年春 (秋)季雨露计划职业教育补助学

生审核发放花名册

４××县××年春 (秋)季雨露计划职业教育补助学

生审核未通过花名册

　　河北省扶贫开发办公室 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河 北 省 教 育 厅

２０２０年４月２６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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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１

河北省××年春(秋)季学期雨露计划

职业教育助学补贴申请表

学生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身份证号 手机号

家庭地址

就读学校 学制 学校性质 □中职□高职

入学时间 专业

户主姓名
与学生
关系

手机号

开户人
姓名

开户行
一卡通
账号

身份证复印件(正反面)

县(市、区)扶贫办
审核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注:请将该生为贫困家庭建档立卡人口材料、学籍证明材料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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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北省扶贫开发办公室 ２０２０年４月２６日印发


